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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职院函[2020]32 号

晋城职业技术学院
关于做好 2020 年国家助学金

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系及相关处室：

根据山西省财政厅、山西省教育厅《关于下达 2020 年

学生资助补助经费（高等教育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晋财教

[2020]105 号）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现就 2020 年国家助学

金的评审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2020 年秋季国家助学金

国家助学金是为了体现党和政府对高等职业学校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，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，

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学生的助学金。

（一）评审范围及名额分配：我院全日制在校专科学生

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。

2020 年秋季山西省教育厅下达给我院的国家助学金名

额为 987 人，2020 年春季扩招学生名额 49 人，本次共计评

审 1036 人，各系具体名额分配情况见附件。

（二）资助标准：分为一等 4000 元、二等 3300 元、三

等 2600 元三个等次，各系重点根据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确

定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的等次，各等次比例可按 1:3:1 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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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评审条件依据财科教[2019]19 号《关于<学生资

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附件三《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实

施细则》执行。

各系要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和动态调整工作，

确保建档立卡、农村低保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、孤残、烈士

子女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获得资助，进一步提高资助精

准度，做到应助尽助。

（四）报送材料：

1.国家助学金个人申请表一份。

2.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一份。

3.评审报告纸质版，内容包括评审依据、评审过程、公

示情况、评审结果等内容。

4.国家助学金汇总表纸质、电子版各一份。

5.公示照片纸质版，照片内容涵盖标题、公示时间、举

报电话、学生信息等，除学生信息外，其余内容要字迹清晰。

二、2020 年秋季地方扩面助学金

地方扩面助学金是晋城市政府对高职教育的支持，由晋

城市财政出资设立的助学金，用于资助学院一、二年级全日

制在校专科学生中未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（弹性学制学生

不享受该政策）。

（一）资助标准：分为一等 4000 元、二等 3000 元、三

等 2000 元三个等次，各等次比例按 2:5:3 评选。

（二）评审条件及评审程序参照晋市职院[2018]76 号文

件执行。

学生享受助学金的等级主要依据学生的在校表现，各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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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制定本系的评审细则，规定学生学习成绩、日常表现、综

合素质测评成绩所占比重，对学生进行排名，根据相应比例

确定本系各个等级的享受人数。

两年制专科学生一年级享受全覆盖政策，二年级享受国

家政策。

（三）报送材料：

1.各系的评审实施细则。

2.各班学生综合排名情况汇总表一份，要求班主任签

字，并加盖系公章。

3.地方扩面国家助学金汇总表纸质、电子版各一份。

4.评审报告纸质版，内容包括评审依据、评审过程、公

示情况、评审结果等内容。

5.公示照片纸质版，要求同上。

三、专科优秀学生助学金

专科优秀学生助学金的评定参照晋市职院[2018]76 号

文件执行。

（一）优秀学生助学金中的科研及科技创新助学金、精

神文明助学金和顶岗实习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助学金三项由

各系组织学生申报。

（二）专业助学金、文体活动助学金由教务处提供名单；

优秀新生助学金、自主创业助学金由招生就业处提供名单。

（三）报送材料

1.《优秀助学金申请审批表》纸质版一份。

2.优秀助学金汇总表纸质版和电子版。

3.相关佐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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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中职助学金

（一）每月 20 日前报送当月的《中职助学金人数统计

表》及《中职学生学籍变动情况统计表》的纸质版和电子版。

（二）2020 级学生以 11 月份在校学生为准，报送本系

享受中职助学金的花名册，并在备注栏备注学生的家庭经济

困难建档情况，助学金在年底一次性发放。

（三）2019 级中职助学金按月审核名单，按月发放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即日起—11 月 13 日，各系向学生广泛宣传国家

助学金和优秀助学金的相关政策，并根据相应比例确定本系

享受国家助学金和地方扩面助学金的名额。

（二）11 月 14 日—23 日，各系组织评审，并在系内公

示。

（三）11 月 24 日—26 日，学院组织联审，并报院领导

研究决定。

（四）11 月 27 日—12 月 4 日，学院内公示。

（五）12 月上旬报省教育厅。

六、组织领导

评审工作在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进

行，各系学生资助工作小组负责本系学生的审核、推荐工作；

各班组织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成立学生资助工作评议小组，

具体负责申请人的资格审查、民主评议等工作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宣传到位。各系要高度重视，组织学

生认真学习相关文件和通知精神，确保每一名学生知晓、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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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；要充分发挥国家奖助学金的资助育人功能，引导、激励

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方面全

面发展。

（二）严格标准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要严格按照

规定程序组织评审，严格按照规定额度标准评审和发放。各

系报送的享受地方扩面助学金的学生，经认定确实达不到评

审标准的，将直接降档享受助学金，不再更换人选。

（三）各系要严格按规定时间和要求上报相关材料，工

作人员要严把材料关，指导受助学生填写相关材料，确保信

息填写规范真实、准确无误。

（四）各系公示名单应张贴在本系公共区域内醒目位

置，明确注明反映问题的渠道，包括办公地址、电话、电子

邮箱和联系人等信息，公开接受广大师生监督。

通知中所有表格从内网邮箱统一下载。

附件：1.2020 年秋季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

2.2020 年秋季地方扩面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

3.2020 年春季国家助学金（扩招学生）名额分配

晋城职业技术学院

2020 年 11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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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0 年秋季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

系别 总人数

享受国家

助学金总

人数

18 级

3年制

19 级

2 年制

20级弹

性学制
人数小计

享受国家

助学金人

数

19 级 3

年制

19 级弹

性学制

20 级 3

年制

20 级 2

年制
人数小计

享受助学

金总数
备注

财经系 462 116 171 41 13 225 56 147 3 85 2 237 60

化工系 198 50 91 0 0 91 23 48 0 55 4 107 27

机电系 969 243 270 39 75 384 96 208 3 316 58 585 147

旅游系 294 74 119 12 0 131 33 57 2 60 44 163 41

矿业系 237 60 56 0 43 99 25 64 18 56 0 138 35

民商系 327 82 104 10 13 127 32 97 5 85 13 200 50

信息系 1242 312 334 76 32 442 111 366 8 353 73 800 201

艺术系 200 50 59 1 0 60 15 54 1 84 1 140 35

合计 3929 987 1204 179 176 1559 391 1041 40 1094 195 2370 5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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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0 年秋季地方扩面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

系 别 总人数

享受地方扩面

国家助学金总

人数

19 级 3 年制
19 级弹性

学制
20 级 3 年制 20 级 2 年制

享受国家助学

金总数
备注

财经系 237 177 147 3 85 2 60

化工系 107 80 48 0 55 4 27

机电系 585 438 208 3 316 58 147

旅游系 163 122 57 2 60 44 41

矿业系 138 103 64 18 56 0 35

民商系 200 150 97 5 85 13 50

信息系 800 599 366 8 353 73 201

艺术系 140 105 54 1 84 1 35

合计 2370 1774 1041 40 1094 195 5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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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0 年春季国家助学金（扩招学生）名额分配

系 别 总人数 20 级弹性学制 19 级弹性学制 名额分配 备注

财经系 16 13 3 4

化工系 0 0 0 0

机电系 78 75 3 7

旅游系 2 0 2 2

矿业系 61 43 18 20

民商系 18 13 5 6

信息系 40 32 8 9

艺术系 1 0 1 1

合计 216 176 40 49


